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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际 劳 工 局 
理 事 会 2003年 3月，日内瓦

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LILS

第二项议程 

《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》： 

第 91 届国际劳工大会(2003 年 6 月)审查根据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

言》的后续措施而提交的综合报告的实际安排 

 

1 综合报告是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》后续措施的两个组成部分

之一（另一项为年度报告），它可以有助于本组织查明通过其技术合作活动，可有益于帮

助成员国落实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而提供援助的领域。该报告的起草，是由局长负

责。 

2 该报告将提交劳工大会“在专门针对本报告的一次会议上或以任何其他适宜的方式”进行

三方讨论。并不要求大会务必就该报告通过结论或做出决定。但局长应根据大会讨论的情

况，得出有助于起草理事会报告的结论，理事会则应遵循《宣言》后续措施的促进性质，

得出有关“在下一个四年期内需要落实的技术合作优先重点与行动计划”的讨论结果。 

3 上届劳工大会（2002年 6月）审查综合报告时，一方面以一般性讨论的方式讨论了综合报

告的主要内容1，另一方面，又以主题性讨论的方式讨论了局长提出的要点2。在进行一般

性讨论的劳工大会全体会议上，各地区组代表、雇主组代表、工人组代表、与会部长、政

府代表、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以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，都对综合报告所涉及

的问题讲明了自己的观点。几位发言人员提到了主题性讨论的互动性，希望局长继续这样

组织。这一提议深受与会代表的欢迎。 

 

1 2002年日内瓦第 90届国际劳工大会，临时记录 13。 
2 同上，临时记录 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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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鉴于以往的经验，建议第 91届劳工大会仍然采用第 90届劳工大会在讨论综合报告时暂时

采用的特别安排（中止实行《大会议事规则》第 12条第 3款与第 14条第 2和第 6款）。

还建议 2003年 6月讨论综合报告时，仍能安排 2002年 6月主题性讨论会议的类似方式。 

5 委员会不妨建议理事会请求劳工大会，在其第 91 届会议上通过附件中关于审议根据《国

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》的后续措施提交的综合报告的暂时性特别

安排。 

2003年 1月 14日，日内瓦。 

待决问题： 

第 5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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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 件 

针对第 91届国际劳工大会讨论在《宣言》 
后续措施范围内的综合报告的特别安排 

 

讨论的原则 

鉴于《宣言》附件中提到的各种选择，理事会提议：局长提交大会的综合报告，应在全体

会议上，与局长根据《大会议事规则》第 12条的规定提交的其它各报告分开讨论。 

讨论的日程 

应在同一天召开两次会议讨论综合报告，并在必要时有可能延长会议，或者视情况在同一

天或另外一天召开另一次会议。考虑到大会的工作计划以及某些部长通常是在大会的第二个

星期到会并希望在会上发言，讨论综合报告的时间应定在第二个星期，具体日期将由大会负

责人确定。 

可行的讨论方式 

上文建议对综合报告分开进行讨论，尤其涉及到讨论中发表声明的时间，不受《议事规

则》第 12条第 3款有关在全会上的发言次数以及第 14条第 6款有关发言时间的限制。此外，

在主题性讨论中就要点而交换意见时，不受第 14 条第 2 款有关排出要求发言的顺序的限制。

遵照《议事规则》第 76 条规定的程序，根据讨论综合报告的需要，应当中止执行这些条款。

大会负责人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组织讨论，包括局长参加主题性讨论的方式。 

一般性讨论时，为了尽量使更多的三方成员发表自己的观点，与会部长的发言，根据《议

事规则》第 12条第 3款的规定，不应被列入有关成员国政府代表的声明。 

讨论的组织 

一般性讨论和主题性讨论的组织工作，应采取一些特殊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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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性讨论（各非政府组发言人和各地区组发言人的开场声明，以及各位代表的发言）应

按照以前讨论中所采纳的方式，在首次会议上进行。第二次会议开始时则进行一定时间的

（例如两个小时）主题性讨论，接着可能是进行首次会议没有做完的发言，而后是各组发言

人做最后声明，可能的话代表也可做最后声明。 

 

 

 

 

 


